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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税收协定利息条款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2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 我国对外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以下简称协定）利息条款规定，缔约国对方居民从我国境

内取得的利息应构成在华纳税义务，税率一般不高于10%，

也有个别协定税率低于或高于10%。虽有上述征税规定，但

为鼓励缔约国双方资金流动，一些协定规定了缔约国一方中

央银行、政府拥有的金融机构或其他组织从另一方取得的利

息在另一方免予征税，有些协定在利息条款、协定议定书或

换函中还专门列名了予以免税的银行或金融机构。为保证协

定关于对利息所得征免税规定的正确执行，现就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凡协定利息条款中规定缔约国对方中央银行、

政府拥有的金融机构或其他组织从我国取得的利息应在我国

免予征税的，上述有关银行（机构）可在每项贷款合同签署

后，向利息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享受有关协定待遇。利

息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应为其办理免征利息所得税手续。纳

税人申请免征利息所得税时，应附报缔约国对方税务主管当

局出具的其属于政府拥有银行或金融机构的证明及有关贷款

合同副本。 二、凡协定有关条文、议定书、会谈纪要或换函

等已列名缔约国对方在我国免征利息所得税具体银行、金融

机构的，纳税人可按本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办理免征利息所得

税手续，仅附报有关合同副本即可。 三、各利息发生地税务



机关在接到纳税人关于按协定规定免征利息所得税要求时，

请正确执行协定的规定，尽快予以办理。执行中如遇有列名

的银行名称发生变化或银行重组等情况，对纳税人能否享受

上述协定待遇判定不清，执行出现困难或有异议时，可层报

国家税务总局确认。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定对利息所得免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6〕029号）同时废止。 附件：税收协定利息

条款有关规定一览表 国家税务总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